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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沪人社规〔2023〕5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各区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市就业

促进中心，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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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发〔2021〕56 号）和《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20〕32 号）

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现就本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本市职

工基本养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基本养老、医疗保

险”）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灵活就业人员是指年满 16 周岁且男性未满

60 周岁、女性未满 55 周岁，在本市劳动就业的自雇人员、无雇

工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非全日

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二、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登记和社会保险登记采取个人承诺制、

推行集成化办理。就业登记和社会保险登记可以网上办理，也可

以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街道、乡（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办理就业登记和社会保险登记后，按

规定缴纳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

三、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的基数在本市

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 60%至 300%之间，

由本人自行选择。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 24%，缴纳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比例为 11%。

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建立

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记账并计算

缴费年限。

五、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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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执行。

六、灵活就业人员实行按月缴费，不得以事后追补缴费的方

式增加缴费年限。

七、灵活就业人员男性年满 60 周岁、女性年满 55 周岁，缴

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满 15 年的，可以申请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条件的，月基本养老金计发按

照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规定执行；缴费年限不满 15

年，待遇领取地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确定在本市的，可以继续缴

费至满 15 年后申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八、灵活就业人员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其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以及医保综合减负办法、医保退休待遇认定等

按照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同类人员有关规定执行。等待期按照

《关于本市城镇从事自由职业人员、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

他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设置等待期的通知》（沪

人社医发〔2012〕45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在本市灵活就业的香港、澳门、台湾居民，按照本通知

规定执行。

在本市灵活就业的取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参照本

通知规定执行。

在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和家庭农场从事农业劳动

的从业人员，以集体参保的方式，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本市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凭本市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农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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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本市家庭农场凭所在区农业农村部门出

具的相关凭证，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十、本通知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8 年 4

月 30 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2023 年 3 月 3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3月 31日印发


